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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达州晚报民生热线记者赶到现场，采
访到租赁方股东唐天东，他称筑堤截流发展水产养
殖的手续还在办理中。至于合同以外的水田被淹一
事，将积极与村民协商解决。

筑堤致使河面增宽近百米
距堤坝上游400多米处的漫水桥被淹没

郭家沟堤坝位于大竹县人和镇英雄村4组，堤
坝名字中的“郭家沟”是当地小地名。

近百米长的堤坝由钢筋水泥浇筑而成，设计有
3个泄洪口、1个排水口，以及一段宽约1米、长约10
米的漫水桥。3个泄洪口安装有钢筋焊接成的网
格，目的是防止涨水时鱼被水冲走。堤坝上游沿河
两边设置有铁网和警示牌，提醒周边村民看好小孩，
严禁攀爬护栏，严禁在塘边戏水和捞鱼，违者后果自
负。受堤坝排水口限制，堤坝上游河宽近百米，下游
河沟宽约2米。

村民陈后真回忆，曾经家门口的河沟只有三四
米宽，遇到山洪暴发水位上涨也不会超出10米宽。
如今，河沟因堤坝截流，上游河面增宽近百米，距离
堤坝上游400多米处的漫水桥也被淹没了。

预感今年将大幅减产甚至绝收
曾遭遇“水位上涨、田埂垮塌”事件

2017年夏季，61岁的陈德财因河边水田遭遇涨
水绝收，他意识到长此以往水田不保，但当年他没有
想到维权，因为《农村土地流转合同》上有他的姓名
和手印。

陈德财一家居住在堤坝上游，自家田地分别在
沿河两岸，家门前距离河边的水田不多，但外出务工
的村民不愿田地抛荒，将水田交由他种，他因此在河
边有很多“临时水田”。没经历2017年涨水事件之
前，陈德财利用水田临河优势种稻谷，后来因绝收改
种莲藕，但沿河部分水田还是遭遇了“水位上涨、草
鱼啃吃庄稼、田埂垮塌”事件。

村民们预感到，今年沿河的水田又要因涨水大
幅减产甚至绝收，于是他们想到了维权，大家商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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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找鱼塘老板讨说法。“既然同意了，就要认账。”陈
德财等人虽没读过书，但他们知道契约关系的重要
性，明白合约以内的田地被淹无话可说，他们要维护
的是合约以外被淹的田地。

村民询问鱼塘老板
修建堤坝手续“还在办理中”

陈德财、赖全珍、苏明贵等村民统计，沿河超出
合同被淹过的田地约有10多亩，属于10多户村民所
有，其中个别田地拥有者已迁居城市生活，追究田地
被淹过的态度不鲜明，但外出务工的村民非常重视
田地。

据陈德财介绍，他和几个村民曾通过村组向上
面反映过情况。他们又找到鱼塘老板，要求他出示
修建堤坝的合法手续，对方先是岔开话题，后来直言

“还在办理中”。
采访期间，陈德财在堤坝上偶遇鱼塘股东唐天

东，双方就合同以外的田地被淹一事交流了意见。
唐天东表示，将尽快与村民协商解决，但陈德财“要
田不要钱”的态度十分坚决。

记者也在唐天东那里得到证实，“修建堤坝的手
续还在办理中”。

律师为村民解疑
协商无果可以诉讼维权

不愿眼睁睁看着合约外的田地就此损毁，陈德
财等村民想维权，却不知如何维权。记者带着村民
们的疑问，采访了天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袁雄先。

律师袁雄先认为，依法办理手续筑塘养鱼系土地
流转经营权人的合法权利，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干涉。
但是，筑塘蓄水淹没毗邻田地造成承包经营户的经济
损失，甚至造成毗邻田地垮塌毁损，则应承担恢复原
状、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双方可以协商处理或通过
村组基层组织调解，无法协商或调解的，有权依法诉
讼主张。

□本报记者 迟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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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莲藕遭遇水淹陆续死亡

原先河沟宽约3米，如今河宽近百米

铁网和警示牌提醒小孩别在塘边戏水、捞鱼

堤坝底部设计有一个排水口


